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纪律的通知 

教高厅[2004]17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各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近年来，高等学校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，在开展教学评估工作中坚持

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的指导思想，在各

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通过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使学校教学管理

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，使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得到保证，使校园面貌焕然

一新。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的方向和主流总体上是好的，充分发挥了保障教

育质量的重要作用。但是，在评估工作中个别单位也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良倾向，

为了坚持和发扬教学评估工作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实事求是、公正合理的优

良传统，自觉抵制社会不正之风，维护教学评估工作的良好声誉，保证教学评

估工作健康有序的进行，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纪律，现特重申并

强调以下六条规定： 

一、所有参评学校都要坚持评估工作的正确方向，抓住机遇，真抓实干，

扎扎实实推进自身建设，切实做好自评工作。自评工作要与学校的日常教学工

作有机结合，不应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要实事求是准备评估材料，客观地对

待评估结论，不准更改原有材料和制造虚假材料。专家组在考察中如发现有伪

造和与事实不符的评估材料，将作为学校的诚信问题上报我部，予以严肃处理。 

二、学校对专家组的接待工作要从简，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。专

家组进校考察一律住校内招待所，在校内就餐（须安排 1-2 次到学生食堂就餐）。

如学校没有招待所，学校可以就近安排，但不得住超过三星级以上的高级宾馆。 



三、专家组进校后不得接受影响公务的宴请。请各有关部门和学校配合专

家组工作，不要安排各级领导、单位宴请和旅游，使专家组有充足的时间，集

中精力做好教学评估工作。 

四、为了保证评估工作能公正客观地进行，在我部公布专家组名单后和召

开专家委员会审议会前，禁止被评学校访问专家组成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，同

时也禁止专家组成员和专家委员会委员到学校访问、讲学、作辅导评估工作的

报告等，如不按照规定执行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处理。 

五、所有专家组成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在评估工作

中要廉洁自律，自觉抵制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和干扰。对个别单位或个人有

碍评估工作公正性、严肃性的不正当做法，应予以抵制并有义务向我部举报。 

六、专家组考察结束时，被评学校给专家的评审费不得超过 2000 元，不得

向专家组成员赠送礼品。 

以上规定，请各有关单位、专家组和专家委员会成员认真贯彻执行，我部

将从今年开始加强对上述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。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二○○四年三月十五日 


